
“关系型”强制动员

———城市拆迁中私人关系网络的反向利用机制①

海云志

摘要：城市拆迁引发了居民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博弈，为了拆迁工作顺利开展，地方政府采

用了间接动员的办法，通过运用行政权力驱使科层制内部的公职人员动员自己的亲属配合拆迁工

作。这一动员过程是通过“初始动员”与“次级动员”两个阶段实现的，通过对私人之间“强关系”的

反向利用，行政权力侵入私人关系网络，形成了强大的“关系型”动员强制机制。在公权力的作用

下，私人关系网络由此被型塑成一种新的“治理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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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分税制”改革的实施，地方政府日渐出现财政亏空。为解决这一

困境，各地政府竞相出台了各种政策法规，通过低成本和垄断性行政手段，以“土地生财”的办法攫

取体制外资源（周飞舟，２００７）。城市拆迁、旧城改造、规划治理和城市土地资源开发由此成为实现
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和凸显政绩的主要砝码（王文普，２００５）。城市拆迁重建在改变原有社区环境和
人际关系的同时，也重塑了公民与国家（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公民与地方政府和开发商之间的冲

突在拆迁过程中开始凸现出来。近年来涉及征地拆迁的大规模上访，以及与强制拆迁相关的群体

性暴力冲突和多例致人死亡事件就说明了这一点（方耀楣、王兵团，２００６；雷?，２００６）。
城市拆迁涉及到居民的土地和住房等深层次的权益问题，由于在土地产权、补偿标准和过渡安

置等方面存在利益分歧，拆迁通常会遭到居民的抵制（祝小宁、于付秀，２００５；吴剑辉、李尚蒲，２００５）。
那么，地方政府是如何动员城市居民参与拆迁重建工作的呢？通过对３个案例的观察，作者发现，
地方政府在城市拆迁过程中会利用公民的私人社会关系网络进行强制动员，这种动员与以往的动

员模式有很大不同。本研究感兴趣的问题就在于，这种动员模式的机制与过程有何特殊之处？国

家权力是如何“侵入”私人关系网络从而明显地抑或隐微地发挥其支配功能的？作者基于国家－社
会关系（在本文中主要是居民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为了分析简便，忽略了房地产开发商等因素）的视

角和“社会网”的有关理论，集中探讨了地方政府在政策执行过程中采取的强制动员策略及其运作

逻辑，特别是对权力机制面孔的揭示和呈现。本研究的方法主要是案例研究，即嵌入性多案例研究

方法，其中每个案例的选取都尽可能遵循复制法则（Ｒｅ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Ｌｏｇｉｃ）（殷，２００４：５２），同时也充分考
虑了个案与“类型性质”（抽象类型）之间的饱和度，即“典型性”原则（王宁，２００７）。

一、地方政府动员策略的文献回顾

从公民与地方政府间关系的角度分析，地方政府为了维护支配地位或抽取社会剩余，在一些具

有与民争利性质的事务中，通常会根据自己所拥有的权力和信息优势与公民缔结不对等的“强制型

契约”，并且在正式职位权力的基础上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利用民间社会中的本土性资源，非正

式地使用正式权力来强制执行契约（孙立平，２０００）。在改革过程中，地方政府的权威在受到市场化
侵蚀的同时又进一步激发了其牟利冲动，基层政府组织开始以“政权经营者”的面目出现（张静，

２０００：５１）。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地方政府的角色则从“代理型政权经营者”向“牟利型政权经营

５７
①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曾得到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杨德亮博士重要的意见，在此表示感谢，当然文责自负。



者”转变（杨善华、苏红，２００２）。一个“逼民致富”的例子表明，地方政府中的公职人员与市场经营者
一样，会依赖组织优势对公民进行“经营式动员”（马明洁，２０００）。与之相对应的还有一种更常见的
动员方式———“运动式动员”，它是在长期的中国革命斗争中形成的政策贯彻执行的有效方式，是

“总体性国家”条件下的特殊产物。“运动式动员”的具体表现形式是，在政治生活、经济生产、意识

形态和道德楷模学习过程中通过各种不停的运动，如土地改革运动、“三反”“五反”运动、“大跃进”、

“学大寨”“学大庆”运动、“学雷锋”活动等号召人们参与其中，把人们的积极性和热情极大地调动起

来，形成举国欢腾的局面（孙立平等，１９９９：６３；刘一果，１９９９）。很明显，这种动员方式与自由民主社
会中的“参与式动员”显著不同，后者是在参与者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形成的，是公民个人的自主选择

而不是被动的“响应号召”（冯志峰，２０１０）。另外，在“单位制”条件下国家也会利用单位组织进行动
员，它既不同于体制内的运动式动员，也不是体制外参与式动员，而是“组织化动员”（毕向阳等，

２０１０）。当然，地方政府有时候也会采取利益诱导和合法的“政策话语”来动员公民参与（荀丽丽、包
智明，２００７），或者利用“体制内”的组织化动员方式来动员（李怀、贺灵敏，２００９）。在绝大多数征地拆
迁案例中，地方政府通常都习惯于采取强制动员策略，比如针对“钉子户”的阻挠，政府一般会采取

“拔钉子”的手法对其灵活处置（孙立平，２０００；王新生，２００８；陈绍军、刘玉珍，２０１１）。地方政府对这
种强制动员策略的偏好，是与其自身动员能力成正比的，或者说是与被动员者集体行动能力（特别

是组织化能力）的大小成反比的（曹正汉，２０１１）。
总而言之，无论是经营式动员，运动式动员，还是组织化动员，都是以拥有国家力量和行政组织

优势为前提的，其动员能力虽然很强，但具有明显的强制性特征，而且往往是国家及其代理人直接

面对公民进行动员。而下面的三个案例中，政府动员的策略、过程和效果与此大不相同。

二、三个案例介绍

案例１：ＪＨ拆迁案：“四包”、“两停”株连政策①

２００３年７月，ＨＮ省ＪＨ县启动占地１８９亩的ＺＱ商贸城项目，涉及拆迁居民一千一百多户，
动迁人员达七千余人，拆迁机关、企事业单位及团体二十余家。为了拆迁工作顺利进行，８月７
日，ＪＨ县委、县政府办联合下发“Ｊ办字［２００３］１３６号文”（下称“１３６号文”），要求全县党政机关
和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做好ＺＱ商贸城拆迁对象中自己亲属的“四包”工作。所谓“四包”是
指，公职人员负责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拆迁补偿评估工作、签订好补偿协议、腾房并交付各种证

件、协助做好妥善安置工作，不无理取闹、寻衅滋事，不参与集体上访和联名告状。１３６号文规
定，不能认真落实“四包”责任者，将实行“两停”处理———暂停原单位工作、停发工资，并且，“对

纵容、默许亲属拒不拆迁、寻衅滋事、阻挠工作的，将开除或下放到边远地区工作。”与此同时，

ＪＨ政府还打出“谁不顾ＪＨ的面子，谁就被摘帽子”、“谁工作通不开面子，谁就要换位子”、“谁
影响ＪＨ一阵子，我就影响他一辈子”等标语。“四包”“两停”政策实行了１０个月后因有关部门
的关注和介入而终止，在实行期间有一百六十多名工职人员受到牵连，其中有一对姐妹被迫同

日离婚。

案例２：ＨＮ省ＬＹ市ＧＣ乡政府起草拆迁信让中小学生动员父母签字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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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乡政府写拆迁信 被指恐吓小学生动员父母签字》，参见《星岛环球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ｎｎ．ｃｃ?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ｃｕｓ?
２００８１１?ｔ２００８１１０５８９２９３６．ｈｔｍｌ）。

《嘉禾拆迁调查之一：株连九族》，参见《新浪网》（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ｃ?２００４－１２－２２?１９００５３０１１０８．ｓｈｔ
ｍｌ）；《湖南嘉禾拆迁调查之二：阴阳合同》，参见《新浪网》（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ｃ?２００４－０５－１４?１１２０３２２８６１６．ｓｈｔ
ｍｌ）。



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ＨＮ省ＬＹ市ＧＣ乡政府为完成ＱＹＴ村拆迁任务，起草一封公开信并通过学校让
村中小学生交给家长签字。据记者调查，期间确有孩子哭闹着父母签字，不少家长不得已签了字。

下面是该信件内容：

《给爸爸妈妈的一封信》（节选）

爸爸妈妈，我知道你们的付出都是为了让我明天过得更好。我知道，我不应该有什么抱

怨。可是，我坐在ＬＸ小学（ＬＬ四中）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和ＸＺ村、ＸＹＴ村的同学们在一起的时
候，我的心里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只感到自卑和苦闷。

他们可以住在漂漂亮亮的楼房里，我们却住在高高低低的平房里；他们的小区每天干干净

净，有草坪有花朵，我们的村里垃圾遍地、苍蝇乱飞、臭气熏天；他们可以在属于自己小区的学

校里读书，我们却要跑很远的路到人家的学校里上学；他们可以在家上网冲浪，我们每晚只能

看两三个频道；他们已经成了市民，我们还是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

亲爱的爸爸妈妈，让我和你们一样一辈子住在又脏又乱的村里，我会开心吗？让我和你们

一样天天下地干活、一辈子当农民，我能过好吗？可能你们会说我还小，什么都不懂。可是，我

知道，谁都愿意过上好日子，我想告诉你们，我想和其他同学一样住进小区。如果你们真的为

我好，就请赶快拆掉旧家，支持小区建设吧。

亲爱的爸爸妈妈，如果你们支持小区建设就请签上名字 。

案例３：ＧＸ省ＢＨ市的“非常拆迁”办法①

这是ＧＸ省ＢＨ市在《关于协助做好银滩改造拆迁户尽快签订协议工作的通知》的内容：

ＸＸＸ村委
根据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快银滩改造拆迁的部署和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要求采取非常办

法、非常措施、非常力度、非常政策、非常速度，限期完成银滩改造拆迁最后１２２户拆迁户签订
协议工作的指示。经研究决定，凡属银滩改造范围未签订协议的被拆迁户亲属（亲戚）系银滩

区公职人员的，其供职单位为责任单位、主要领导为责任领导，其本人为责任人。经了解，

村ＬＲＸ系贵单位ＸＫ同志的亲属（亲戚），至今未签订协议，请贵单位接到通知后，督促该
同志必须在一个月内全脱产做好亲属（亲戚）的思想教育工作，签订好拆迁协议。逾期没有完

成任务的，区纪委、区委组织部、区监察局将对责任单位、责任领导和责任人依照干部管理权限

进行问责。

［盖章单位］中国共产党 ＢＨ市 ＹＨ区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国共产党 ＢＨ市 ＹＨ区委组织
部、ＢＨ市ＹＨ区监察局

２００９年３月１６日

这是三个比较典型性的案例，诸如此类的事件还有许多，遍布于湖南、广西、云南、江西、安徽、

河南、四川、山东、江苏等省区，各大媒体已有详细内容报道，这里不再赘述。

三、“关系型”强制动员：行政动员中的关系利用机制

（一）三个案例中的动员过程简析

对社会行动的分析，离不开互动双方或多方主体所处的具体位置和影响特定社会关系的结构

７７

“关系型”强制动员

① 谢洋，《广西北海动用警力强令拆迁 拒迁者家人受牵连》，参见《新浪网》（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ｃ?ｓｄ?２０１０
－１０－１８?０３３９２１２９５１２３．ｓｈｔｍｌ）。



背景。在上面三个案例中，宏观的结构性背景因素是相似的，如现有的土地产权制度、地方政府的

“土地生财”冲动，以及在市场化过程中地方政府的强势地位（它不仅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而且是

参与竞争的主体之一）。但是就每一个案例来看，行动者之间具体的社会位置和关系结构是有所不

同的，各自的行动策略也是不同的。从案例１来看，由于拆迁工作涉及的人员和单位组织过多，地
方政府动员的难度可想而知非常大，如果采取常规的说服教育的动员方式是没有成效的，如果采取

直接的暴力强制则会有很高的政治风险。在此条件下，地方政府不得不利用自身强大的行政优势，

展开别具一格的曲折迂回的动员过程。从案例１看，地方政府一开始并没有针对被拆迁户发起行
政动员，而是对行政管辖范围内的公职人员下发文件，命令敦促公职人员配合政府行政工作要求，

参与政府针对拆迁户的动员活动。行政体系内相关的公职人员在“四包”、“两停”制度约束下，各自

回家做拆迁户中自己亲属的思想工作，动员他们配合政府的拆迁工作，同时也完成红头文件中规定

的“四包”任务，否则会受到惩罚。从案例２看，拆迁动员活动是以中小学生对父母发出的温情脉脉
的“公开信”的形式进行的，学生之所以“敦促”家长配合拆迁，是因为学生受到了来自学校方面的压

力，而学校被迫这样做则是受到了来自基层政府的压力。仔细看来这一过程中的权力机制其实是

更加隐晦的，通过层层施压出现了多个阶段的动员行为。案例３主要是一份官方《通知》，其中的意
思和案例１相似，仍然是以动员管辖区内公职人员进而动员亲属的过程来完成拆迁任务的。与案
例１所不同的是，这个《通知》对公职人员所在单位及其领导要“问责”而非单纯惩处公职人员，不是
地方政府而是单位和单位领导成为公职人员所面临压力的主要来源，直接和间接的各种权力作用

重心开始集中于公职人员。案例３也与案例２不同，案例２的口吻是 “想过上好日子”的天真又懂
事的孩子“苦劝”父母，是以真情感人；案例３则表明要采取“非常办法、非常措施、非常力度、非常政
策、非常速度”，言辞之间充满了威胁、冷酷和不留任何余地，命令者的权力显出杀气腾腾的模样。

案例２与另外两个案例的不同还表现在，在中间起动员作用的是学校中小学生而非公职人员。

（二）动员阶段比较：“初始动员”与“次级动员”

从三个案例中的动员过程可以看出，地方政府在拆迁工作中主要采取了间接动员策略，即通过

中间力量来完成动员任务。在这里为了进一步剖析这一动员策略，可以将其主要划分为一前一后

两个阶段，为行文方便，我们将第一个阶段的动员称为“初始动员”，将第二个阶段的动员称为“次级

动员”。这两个阶段在许多方面不尽相同，有必要从动员主体、动员对象、动员能力、动员策略、制度

化水平和动员效果６个维度详细分析。
在“初始动员”阶段，动员主体一律都是地方政府机关，如案例 １中是 ＪＨ县委、县政府，案例 ２

中是ＧＣ乡政府，案例３中是ＢＨ市ＹＨ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区委组织部和区监察局。初始动员阶段
的动员对象主要是行政管辖区内的职能部门和公职人员，在案例１中是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工
作人员，在案例２中是当地中小学校和教师，在案例３中是公职人员、以及公职人员所在的单位和
直接领导。从行政动员能力看，初始动员阶段的能力都比较强，因为动员过程中双方存在领导与被

领导、管理与被管理的责权关系，动员主体拥有强大的行政命令优势和行政处罚能力，凡是科层制

体系中的组织和个人，在通过理性选择之后都会采取服从的姿态。从动员策略方式看，基本上都以

行政命令式的强制为主，案例１和案例３都带有“暂停公职”、“行政问责”等很强的处罚措施。动员
过程中的制度化水平也较高，案例 １和案例 ３出台了正式的官方红头文件，案例 ２发出了《公开
信》。科层制内部的总体动员效果也很显著，特别是动员双方的行政隶属关系越紧密，纵向行政动

员效果就越显著，案例１和案例３的动员效果就比案例２显著得多。
在“次级动员”过程中，动员主体不再是行政机关，而是公职人员和中小学生（为分析简便，在案

例２和３中将多余环节省略），如案例１和案例３都是公职人员，案例２中是中小学生。动员对象也
发生了变化，在初始动员中主要是下属的行政职员，这里则是亲属或亲戚。有意思的是，案例１和
案例３中的公职人员、案例２中的中小学生都扮演了双重角色，他们既是政府“初始动员”的对象，
也是“次级动员”中的发起者。由于亲属之间存在很强的血缘关系，情感和利益关联度非常强，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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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员能力也非常强大。这一阶段的动员策略不再是行政命令，而是苦口婆心的劝说、哭闹和纠缠。

动员的制度化水平与初始动员阶段相比很低，主要是私人之间的口头劝说而非正式文件规定。但

从动员的最终效果看依然非常显著，而且这一显著性主要与动员双方的情感强度和利益关联度成

正比，特别是家庭内部亲属之间的动员效果更强于亲戚之间的动员效果（见表１）。

表１ “初始动员”与“次级动员”内容比较

动员

阶段
案例 动员主体 动员对象

动员

能力
动员策略 制度化水平

动员

效果

初

始

动

员

１Ｈ县委、县政府
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

位工作人员
强

“四 包”

“两停”

《Ｊ办字［２００３］１３６号
文》

显著

２ＧＣ乡政府
学校领导、教师和中小

学生
较强

行 政 命

令

《给爸爸妈妈的一封

信》
较显著

３
ＹＨ区纪委、区委组
织部、区监察局

公职人员以及公职人

员的所在单位和直接

领导

强
行政“问

责”

《关于协助做好 ＹＴ改
造拆迁户尽快签订协

议工作的通知》

显著强

次级

动员

１ 公职人员 亲属或亲戚 强 劝说 低 显著

２ 中小学生 亲属 强 哭闹 低 显著

３ 公职人员 亲属或亲戚 强 劝说 低 显著

（三）动员关系的性质：“关系网络”与“权力网络”

从行动者的角度看，地方政府的动员过程分为“初始动员”和“次级动员”两个阶段。从关系的

角度看，在前后两次动员过程中，动员者和被动员者之间的关系性质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在“初始

动员”中，双方之间是行政职能隶属关系；在“次级动员”中，双方之间则是私人情感关系。为了将这

两种异质性关系分别开来，我们将前者称为“权力网络”，将后者称为“关系网络”。所谓“权力网

络”，就是指在科层制内部通过职业分工和正式制度规定确立的功能性支配关系，如在初始动员阶

段案例１中的Ｈ县委、县政府与其所辖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之间构成的关系就是“权
力网络”。所谓“关系网络”，则是指通过血缘亲属纽带形成的情感性联系，如在“次级动员”阶段案

例２中中小学生与父母之间形成的社会性关系就构成“关系网络”。
另外，在结构功能方面，初始动员阶段的“权力网络”也不同于次级动员阶段的“关系网络”。科

层制组织结构中的“权力网络”是同心圆—金字塔式的结构（邹谠，１９９８：１６０），纵向上呈等级式庇护
—依附关系（Ｗａｌｄｅｒ，１９８６：１３），横向上在每个等级水平层次中又是核心—边缘结构①。“关系网络”
的分布则呈现出平面网状形态（虽然有立体的等级网状，但这种关系往往不能持久），它更普遍的是

具有向外扩散的同心圆“差序格局”特征（费孝通，１９９８：２４）。从功能上看，在“权力网络”中更多的
侧重于行政命令的支配－服从，在“关系网络”则更多的倾向于平等和互惠。

（四）双重“关系型”强制动员：关系的反向利用

次级动员阶段的产生是初始动员阶段动员力量延续的结果，当权力因素通过各种中介作用于

自然的私人社会关系时，或者说当初始动员阶段形成的“权力网络”延伸到次级动员阶段的“关系网

络”中时，就形成了双重“关系型”强制动员。之所以是“双重”的，是因为动员是分两个阶段发生的；

之所以说是“关系型”的，是因为前后两个动员阶段的关系性质不仅发生了变化，而且私人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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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华尔德（Ｗａｌｄｅｒ，１９９６）提出的庇护－依附关系主要是基于工厂的研究，他认为在党政合一制度下，工人在经
济上和社会地位上依附于企业，在政治上依附于工厂的党政领导，在个人关系上依附于车间的直接领导。笔者以

为，这一庇护－依附关系同样适用于分析科层制中的上下级关系。笔者提出的“横向上在每个等级水平层次中又是
核心－边缘结构”的看法，主要是指党委、政府、人大、政协等“四大班子”乃每一级的核心决策机构，“党管干部”和
“党领导一切”的原则决定了所有其它组织和个人都以各级党委为核心，各种职能部门则为边缘机构。



“关系”还受到公共权力关系的支配；之所以是强制性的，是因为在整个动员过程中，始终都有最初

的权力因素在起作用。

在双重“关系型”强制动员中，基于公职人员与上级部门之间的工具性?功能性关系所形成的动
员压力，会传递到亲属关系网络中（如图１中实线所示）。在动员压力传递过程中，地方政府与公民
并没有直接发生互动（如图１中虚线所示），而是通过中间环节发生作用的。

图１ “关系型”强制动员示意图

这一策略使用的前提是政府与被拆迁户之间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弱关系”（ｗｅａｋｔｉｅｓ），政府不
能直接有效地影响和动员被拆迁户。当然由于被拆迁户一方是典型的弱者，政府同样也可以考虑

通过暴力手段进行拆除。但是如果使用暴力强制手段的成本比较高，对地方领导而言政治风险较

大的话，通过利用对体制内公职人员的控制，进而通过其与被拆迁户之间的私人“强关系”（ｓｔｒｏｎｇ
ｔｉｅｓ）间接控制被拆迁户，就避免了直接暴力手段的使用，降低了行政成本和政治风险①。正是基于
这一考虑，权力机制采取了曲折迂回的方式，营造了一个中间环节。通过这个中间环节的转换，动

员力量不仅发生了功能性转换，双方的关系也随之发生了质的变化。从强制力的性质看，“初始动

员”过程中的公务人员遭受的是政治权力，“次级动员”过程中的拆迁户面临的是情感与社会义务约

束。从动员效果看，既然在政府与公职人员之间存在着很强的行政支配关系，公职人员对政府有极

大的依附性，并且在公职人员与自己的亲属之间、在中小学生与自己的父母之间也存在强关系，那

么前后两次动员能力就都是很强的，动员所要达到的最终效果也是极其显著的。如在案例１和案
例３中，地方政府通过应用行政手段驱使公职人员动员拆迁户要比地方政府直接动员拆迁户的效
果显著得多；在案例２中，间接通过中小学生动员自己的父母配合拆迁要比地方政府直接上门做动
员工作效果更好，因为通过前后两次动员的力量转换，地方政府直接动员被拆迁户所遇到的阻力就

被分解了。

在这种“双重动员”机制中对关系网络的利用是反向的，即它是对动员对象的“强关系”的利用，

而不是对动员双方形成的关系网络的利用，这一点与“硬强制动员”或“软强制动员”策略颇为不同

（李怀、贺灵敏，２００９）。通常情况下弱者的“强关系”可以被用来动员参与反抗强者，但在这里却被
强者通过“株连”策略用以反控制弱者；原本有助于增强私人之间互惠和依赖的关系网络，在这里反

而成为被强者利用和控制的有效手段。如果说在“初始动员”中动员者主动利用了行政命令权力，

那么在“次级动员”中则初始动员者“迫使”次级动员者被迫使用“强关系”。在案例 １和案例 ３当
中，公职人员在初始动员阶段面临来自上级管理部门的压力，他们既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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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里提及的“弱关系”和“强关系”概念，主要来自于格兰诺维特（１９７３）和边燕杰（１９９７）对不同国家求职过程
中人际关系网络作用的洞察。格兰诺维特发现，在美国的专业劳动力市场上人们更多地是通过“弱关系”获得求职

信息的，但是在中国社会中，边燕杰发现人们获得工作主要是“强关系”在发挥作用。



进入?退出的选择，除非他们放弃工作职位，而失去工作的成本相对来说是巨大的，会“影响他一辈
子”。在案例２当中，学校对学生的权力不亚于行政机构对职员的权力，退学的压力更甚于离职的
压力。在次级动员过程中拆迁户作为权力作用延伸的终点，他们面临的不再是政府部门，而是自己

的子女或亲属，在这种“强关系”下，他们除非“六亲不认”、断绝“父子关系”或选择“离婚”等等，除此

之外没有其它选择余地，而谁要作出这些选择同样是代价巨大的。当个人的“强关系”网络被迫遭

到反向利用的时候，不仅对关系双方而言他们付出的成本远大于收益，而且用以整合共同体内部团

结的正向功能也被抑制，正常的社会纽带遭到了严重破坏，“强关系”在这里表现出显著的“反功能”

的特征（Ｍｅｒｔｏｎ，１９６８：７４）。

四、讨论与结论：基于“关系”的治理术

“关系型”强制动员是由两个或多个动员环节构成的权力驱动机制，其力量之源是由合法的官

方机构通过行政命令发起的。通过环环相扣和力量转换，权力的作用方式发生了变化，从直接的暴

力性威胁变成了间接的遥控和操纵，从对科层制权力的正式运用变成了对私人社会关系网络的反

向利用。只要科层制体系中公职人员存在着对组织的高度依附，或者只要每个做父母的还想让自

己的子女在学校有个好成绩，权力机构仅利用这一点就足够了。这种“攻其必救”式的惩罚策略比

其他任何“选择性激励”更有力量（Ｏｌｓｏｎ，１９７１：５１）。由于这是一种国家权力支配下的正式的制度化
选择，即“关系运作的制度化”而不是非正式的社会行为（王波，２００２），因而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
公权力的横暴性质（费孝通，１９９９：３３８；Ｍａｎｎ，１９８６：９）①。无论是案例 １中“有一对姐妹被迫同日离
婚”，还是案例２中小学生对父母的呼喊———“如果你们真的为我好，就请赶快拆掉旧家，支持小区
建设吧！”，或者是案例３中提到的五个“非常”都表明，在这种权力机制的作用下，任何个人都会显
得势力单薄。正是在这些细节当中，我们看到了权力的隐微而又弥散的运作机制：它达到了支配的

目的，但它隐藏在幕后，当它发挥支配作用时，它无处不在，被支配者常常别无选择，将不得不如此。

这种权力策略可以被视为一种新的“治理术”，一种操纵力量关系的艺术，一种“政治桥接技术”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ｂｒｉｄｇｅ）。它与马基雅维利式的诈术或对暴力运用的“顺势疗法”策略显著不
同，也与福柯意义上的“治理术”有所不同。马基雅维利式的治理术赞赏的是作为君主的艺术，即保

护君主和臣民与领土之间的君权关系这一脆弱的纽带的艺术②。在福柯那里，治理的对象则与特定

的人口相关，它主要是与财富、资源、领土、习俗、思维方式、饥荒、流行病、死亡等事物相关联的人，

治理的重心不是把法律施加于人，而是运用策略处置一系列与人口相关的东西，人口的需要、欲望

等等（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２００９：１１５）。但是这种基于“关系”的治理术，其目标不是统治，而是满足攫取；其控制
对象不是人口，而是围绕着个人形成的各种依赖关系；其核心机制不是安全配置，而是规训配置。

它的新颖之处就在于，将科层制组织中的公权力关系和公民个人间的情感依赖关系勾连在了一起，

通过关系转换，实现了支配力量的全面渗透和弥散性控制。与经济因素“嵌入”（ｅｍｂｅｄｄｅｄ）社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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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顺势疗法”系医学术语，其含义是为了治疗某种疾病，需要使用一种能够在健康人中产生相同症状的药

剂。后来被引申到政治分析当中，形容权力的暴力性应用，马基雅维利被认为是这方面的高手，具体见《君主论》第

七章内容，特别是莫内在《自由主义思想文化史》第二章《马基雅维利和恶的创造性》中有精彩的分析；也参见福柯

（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２００９）《安全、领土与人口》第四讲《治理术的问世：从司法国家、行政国家到治理国家》。

关于国家权力的性质，曼（Ｍａｎｎ，１９８６）将国家权力分为集权化的“专制权力”（ｄｉｓｐｏｔｉｃｐｏｗｅｒ）和贯彻自己意志
的“基础性渗透权力”（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ｐｏｗｅｒ），二者的结合对分析地方政府颇为有用；另外费孝通则认为，国家既有可能
是基于武力的“横暴权力”，也有可能是基于契约的“同意权力”，横暴权力的使用与经济利益密切相关，特别是那些

直接代表统治者和人民接触的衙门胥吏，每天处理的是“从衙门到每家大门口之间”的事务，在滥用权力方面这些人

“可以比犬狼还凶猛”。



活相似，国家权力实际上也因此“侵入”（ｉｎｖａｄｅｄ）到了私人社会关系网络当中①。不同质的权力和责
任之间一旦具有了可通约性，其后果只能是公民与国家之间的法律契约关系开始失效，公共领域和

私人领域之间的界限也最终变得模糊不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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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里关于“政治侵入社会”的提法受到了波兰尼（Ｐｏｌａｎｙｉ，１９５７）的启发，但它主要涉及国家与社会的权力关
系问题。波兰尼在研究经济与社会关系时认为，经济活动分为“市场经济”与“再分配经济”；在市场经济与社会结构

之间存在“双向运动”，在“再分配”经济中，经济因素会受到社会文化习俗等非经济因素的强烈影响，特定的经济活

动是“嵌入”既有的社会结构肌理的。


